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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依據「真理大學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辦法」第四條之規定，制定「真理大學服務學習課

程施行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 

第二條 

 服務學習課程（以下簡稱本課程）由各開課單位負責細部規劃與執行，授課教師應於

課程大綱中說明服務學習教學活動之規劃。 

第三條  

 本課程之規劃與實施應符合下列規範： 

 一、本課程內容規劃應包含以下四階段： 

       (一)準備階段：專業知能訓練、服務理念說明及服務活動規劃等。 

       (二)服務階段：教師親自督導學生進行校外社區服務。 

       (三)反思階段：問題檢討、省思與修正，學生應繳交服務學習反思書面報告。 

       (四)慶賀階段：期末舉行成果發表會，授課教師應提交課程成果報告。 

 二、服務對象以公益導向為主。 

 三、授課教師依據學生課程參與、服務成效、反思報告、課堂出席率、服務對象之評   

     價及其他相關學習成效作為成績考評之依據，並應明列在課程大綱。 

 四、修習本課程之學生，於課程進行期間，未依時間到課與進行服務者，皆應按規定 

     請假。本課程學生考評成績之提送，悉依教務處相關規定辦理。特殊個案，得專 

     案由教務會議核定後辦理。 

五、本課程實施之相關作業，由服務學習組負責彙整辦理。 

第四條 

 本校教師於本課程中規劃服務學習教學活動，得依下列規定申請經費補助，並依照學 

校會計程序辦理核銷。 

 一、本課程之授課教師應於服務學習教學活動開始前兩周，檢附活動計畫書、課程大 

     綱、合作協議書、及其他有助審查之資料，向服務學習組提出申請。 

二、申請案之審查由服務教育課程指導委員會成員與歷年服務學習績優教師共同組成 

    之小組負責，惟小組成員應迴避所屬學院所提出之申請案。每一申請案由一位課 

    程指導委員會成員與兩位服務學習績優教師共同審查，審查項目包含計畫內容、 

    經費預算、及歷次獲補助之具體成效。 

三、每一課程之經費補助以五千元為上限，每一課程活動次數不限，總額度得依學校 

    預算調整之。 



四、經費使用以下列項目及範圍為限： 

       1.交通費：教師與學生往返服務地點之交通費。 

       2.保險費：教師與學生往返服務地點及服務活動之保險費。 

       3.餐費：服務活動及成果發表會之餐費。 

       4.文具及教學耗材：本課程教學、辦理服務活動及成果發表所需文具耗材費。 

       5.印刷費：本課程教學、辦理服務活動及成果發表所需之印刷費。 

       6.演講費：邀請校外專家進行服務活動相關之講座費用。 

第五條 

 授課教師應於活動結束後兩周內，檢附符合校內會計法規之憑證，以及活動之成果報 

 告，向服務學習組提出核銷；若有困難者，應事先專案申請延後核銷。 

第六條  

 為鼓勵參與，本課程實施以下三種課程獎勵： 

 一、學期結束後，由服務學習組彙整各教師整學期之成果送交服務教育課程指導委員 

     會審查，並依審查結果簽請校長加發鐘點費獎勵，加發鐘點費以十八小時為限。 

 二、教師參與推動服務學習工作，得由服務教育課程指導委員會出具證明，列為教師 

     服務與輔導之評鑑項目。 

 三、教師執行服務學習課程表現優良者，得參與年度服務學習績優教師選拔，獎勵辦 

     法另訂之。 

第七條  

 本細則經服務教育課程指導委員會、行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